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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行业主管部门 备注 

1278. DB11/T 1543-2018 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管理技术规范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1）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

技术规范”更新为“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和“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 

 （2）将正文 5.1.2.1和 5.2.1中的“HJ/T 91”更新为

“HJ 91.1、HJ 91.2”。 

1279. DB11/T 1544-2018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集成电路制造

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280. DB11/T 1545-2018 机构编制基础数据规范  
中共北京市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 
 

1281. DB11/T 1546-2018 自动气象站数据交换格式规范  北京市气象局  

1282. DB11/T 1547-2018 主要林木害虫监测调查技术规程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1283. DB11/T 1548-2018 朱顶红栽培技术规程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1284. DB11/T 1549-2018 养老机构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基本要求  北京市民政局  

1285. DB11/T 1550-2018 残疾人社区康复站服务规范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1286. DB11/T 1551-2018 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服务管理规范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1287. DB11/T 1552-2018 绿色生态示范区规划设计评价标准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委员会 

将条文说明中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19095-2003”更新为“《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1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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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邹本东、孙彤卉、刘卫红、陈圆圆、鹿海峰、金蕾、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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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监测机构从事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测活动应遵循的质量管理基本要求、质量

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以及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监测机构在资质认定能力范围内从事环境监测活动的质量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3241  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 5468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661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量方法 

GB 10071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5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T 14581  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 

GB/T 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22337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T 52  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5  酸沉降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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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640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 706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 

HJ 707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 

HJ 793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段）结构噪声监测方法 

HJ 918  环境振动监测技术规范 

TB/T 3050  铁路沿线环境噪声测量技术规定 

TB/T 3152  铁路环境振动测量 

DB11/ 307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T 656  场地环境评价导则 

DB11/T 783  污染场地修复验收技术规范 

DB11/T 838  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 

DB11/T 1178  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 

DB11/ 1195  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DB11/T 1278  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监测机构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stitution 

依法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具备环境监测能力，从事环境监测活动并向社会出具具有证

明作用数据的专业技术组织。 

3.2  

质量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在环境监测的全过程中，为保证监测数据和信息的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所实

施的全部活动和措施，包括质量策划、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质量改进和质量监督等内容。 

3.3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为了表明整个环境监测过程满足质量要求，而在质量管理体系中实施并根据需要进行证实的全部有

计划和有系统的质量管理活动。 

3.4  

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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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环境监测达到质量要求所采取的控制技术或措施，是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重要组成部分。 

3.5  

质量监督 Quality supervision 

对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和环境监测过程及其监测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的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工作场所和环境条件 

4.1.1 环境监测机构应具有能满足环境监测工作要求的场所，场所的工作环境应满足相关监测方法标

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基本设施应当满足样品贮存和制备、监测人员分析操作、仪器设备正常运转、信

息传输与数据处理、技术档案贮存、实验室安全保障和人员职业健康及环境保护等要求。 

4.1.2 环境监测机构应识别环境条件对环境监测结果的影响。当相关监测方法标准或技术规范对环境

条件有要求时或环境条件影响环境监测结果时，应监测、控制和记录环境条件，确保其满足环境监测工

作的要求。 

4.1.3 当相邻区域的活动或工作出现不相容或相互影响时，应对相关区域进行有效隔离，采取措施以

防止干扰或者交叉污染。 

4.1.4 应设置专门的区域存放样品，其环境条件应满足样品存放的要求。 

4.1.5 应设置独立的区域放置采样仪器设备、现场监测仪器设备，并实施分类管理。 

4.1.6 监测活动中使用的药品和试剂应按照安全和保存要求分类存放，可能对安全和人员健康造成影

响的，其管理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4.1.7 监测活动中产生的废液和废渣应集中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做好标记，分类保管，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4.2 监测仪器设备和设施 

4.2.1 环境监测机构应依据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和设施，包括样品采

集、样品运输和保存、样品制备、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与分析、安全防护等设备和设施。

仪器设备和设施的功能、技术指标和类别、数量等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及监测工作要求。 

4.2.2 对监测结果、抽样结果的准确性或有效性有显著影响的仪器设备，包括用于测量环境条件等的

辅助设备，应制定检定或校准计划，并按计划实施。在仪器设备检定或校准后应确认其满足监测技术要

求后方可使用，确认方式、过程、原始数据和确认结果应予以记录。校准结果产生的修正信息，应确保

其在监测结果及相关记录中加以利用并备份和更新。 

4.2.3 应对监测仪器设备和设施进行有效维护，确保其功能和性能指标持续满足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

技术规范以及环境监测工作的要求。所有仪器设备（包括对监测结果有影响的辅助设备），均应有状态

标识标明其工作状态。如果设备脱离了环境监测机构的直接控制，应确保该设备返回后，在使用前对其

功能和检定、校准状态进行核查。维修后的仪器设备，经检定、校准或核查表明其能正常工作后方可投

入使用。 

4.2.4 监测仪器设备应有专人管理并由经过授权的人员操作，在使用时应及时填写使用记录。仪器设

备操作规程或作业指导书应受控并现行有效，便于操作人员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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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应识别需要进行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制定期间核查年度计划并有效实施。可根据仪器设备的

稳定性和使用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期间核查，对于状态不稳定、使用频率过高或过低、使用环境恶

劣、使用环境经常发生变化的仪器设备应增加期间核查频次。期间核查方式、过程、结果等均应记录并

保存。 

4.3 标准物质 

4.3.1 环境监测机构应正确配备满足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环境监测工作要求的标准物

质，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4.3.2 应优先使用有证标准物质。使用无证标准物质时，应确保其能够溯源到国家基准。 

4.3.3 应根据标准物质的特性，安全处置、运输、存储和使用标准物质，以防止污染或损坏，应建立

标准物质管理台账和领用记录。使用标准物质时，应按照监测方法要求，使用可溯源的器具和符合要求

的试剂进行配制。 

4.3.4 应识别需要进行期间核查的标准物质。对于有证标准物质，可采取核查包装情况、物理性状、

储存条件、保存期限等方式进行核查并记录。对于无证标准物质，可使用有证标准物质进行核查，或采

取以下(但不限于以下)方式进行量值的确认： 

a) 机构间比对； 

b) 仪器比对； 

c) 送有资质的校准机构校准； 

d) 测试近期参加过的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样品。 

4.4 人员能力 

4.4.1 环境监测机构应具备能够正确开展环境监测工作的人员，其数量应满足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能力

以及正常开展环境监测工作的需要。应建立并保留所有监测人员的档案，包括相关资格、能力确认、授

权、教育、培训和监督的记录。 

4.4.2 监测人员应当具备相关环境保护基础知识和环境监测基础理论，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熟悉

相关环境保护标准，掌握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现场和实验室基础

知识及安全常识，掌握相应操作技能、操作规程、常用数据统计知识和数据处理方法。 

4.4.3 环境监测机构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对监测人员进行持续培训，对新员工进行重点培训，确保

监测人员具备准确实施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的能力，并能够贯彻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培

训记录应归档保存。 

4.4.4 所有从事环境监测活动的人员均应通过能力确认后持证上岗。现场监测、样品采集、实验室分

析人员应分别持证。上岗证中应明确所持证项目并能追溯到监测方法，应注明发证日期及有效期限。每

个监测项目（包括样品采集）应保持至少两人持证。人员在取得上岗证之前，不得独立从事监测活动，

应在持证人员指导下工作，其数据质量由持证人员负责。 

4.4.5 环境监测机构应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持证上岗考核程序或作业指导书，明确岗前培训、考核内

容、考核方式、考核程序、结果评定、考核记录和上岗证管理等要求。 

4.4.6 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应包括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样品分析等内容。基本理论以笔试的方式

进行，基本技能和样品分析以现场考核的方式进行，可采取标准样品测试、实际样品测试、加标回收实

验、留样复测、方法比对、人员比对和操作演示等方式。考核内容应覆盖到考核项目及方法。持证人员

在正式开展相应项目的首次监测活动前，必要时，应对所用方法的检出限、校准（工作）曲线的相关性、

精密度和准确度等技术指标进行实验验证，在其实际操作技能、实验结果满足要求后，方能承担该项目

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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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应归档保存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原始记录，包括考核计划，培训记录，监测人员理论考核试

卷及评价结果，基本技能、样品分析或其他考核方式的考核内容、考核结果和评价结论，参加考核人员

是否通过考核的结论等材料。 

4.4.8 环境监测机构应加强持证后监督，确保监测人员的能力持续满足环境监测工作的要求。 

4.5 监测方法 

4.5.1 环境监测机构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或标准，使用能满足监测工作需求和质量要求的方法和程序

实施环境监测活动。应优先选择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标准方法。 

4.5.2 应具备完整的现行有效的受控方法标准文本，包括样品采集和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及相关技术规

范。如所依据的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不够详尽，可能影响监测结果时，环境监测机构应制定包

含附加细则或补充文件的方法作业指导书。使用国际标准、区域标准或国外标准时，应制定包含监测方

法中所有关键技术内容的中文作业指导书，并跟踪方法版本的有效性。 

4.5.3 环境监测机构在初次使用标准方法前，应证实能够正确使用所选用的标准方法。如果方法发生

了变化，应重新进行证实，并及时宣贯到所有相关持证人员。 

4.5.4 应建立方法控制程序，其中应包含方法证实的内容，包括方法建立的申请、准备、实施、技术

评审和批准，并对方法证实的内容进行规定。 

4.5.5 应对方法涉及的人员培训和技术能力、设施和环境条件、采样及分析仪器设备、试剂材料、标

准物质、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格式、方法主要性能指标（如校准曲线、空白、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

准确度、精密度等）进行证实，确认是否满足方法要求。性能指标的证实可参照 HJ 168 的规定进行。 

4.5.6 应根据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行方法证实，包括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流转、前处理、监测分

析、数据处理等全过程。应开展实际样品的监测以确认方法证实的有效性。 

4.5.7 方法的证实过程及结果应形成报告，包含各个过程的所有记录。报告应经过本环境监测机构的

技术评审和批准。 

4.6 质量管理体系 

4.6.1 环境监测机构应建立覆盖布点、样品采集、现场测试、样品制备、分析测试、数据传输、报告

编制等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其质量管理体系应与环境监测业务相适应并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保证

客观、公正、独立地从事环境监测活动。 

4.6.2 质量管理体系应阐明质量方针、目标和承诺，满足资质认定和监测工作要求，并形成文件。质

量管理体系文件主要由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技术和质量记录表格等文件构成。 

4.6.3 环境监测机构应对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进行宣贯，保证有效实施，并持续改进。当质量管理体系

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修订体系文件并进行贯彻。 

4.6.4 应建立和保持控制其质量管理体系的内部和外部文件的程序，明确文件的批准、发布、标识、

变更和废止，防止使用无效、作废的文件。所有与环境监测活动相关的文件，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

物排放标准、环境保护基础标准、监测技术规范、监测方法标准、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等，均应受控。 

4.6.5 应编制年度内部质量监督计划，内容包括质量监督的目的、对象、内容、方式、时间、频次等。

应按内部质量监督计划对监测人员的监测工作进行监督，监督内容应包含从样品采集到结果报告的全过

程，包括人员的培训和持证情况，实验室环境监控情况、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及维护情况、监测方法及选

用情况、标准物质及领用情况，所从事的样品采集、运输、交接、管理及监测等活动，所采取的质量保

证与质量控制措施情况，以及原始记录的填写、数据处理、结果报告等情况。应重点对新进人员、新持

证项目人员、新监测方法、新仪器设备、重要监测任务、复杂监测项目、易出问题环节等进行监督。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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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测机构在内部监督中发现问题时，应进行纠正，必要时应采取纠正措施，并跟踪验证。对内部质量

监督中发现的潜在问题应制定和实施预防措施，并跟踪验证。监督过程及跟踪验证结果应予以记录。内

部质量监督计划的实施及其结果应输入管理评审。 

4.6.6 应对环境监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现场测试、样品运输保存、样品流转、样品制备、样品前

处理、分析测试、数据处理和监测报告等监测全过程实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 

4.6.7 应对承担分包任务的机构进行质量监督并对分包方的监测结果负责（客户或法律法规指定的分

包除外）。 

4.6.8 环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其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采样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

签字人分别对原始监测数据、监测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5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 

5.1 采样及现场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5.1.1 空气和废气监测 

5.1.1.1 空气和废气监测采样应严格执行 GB 5468、GB/T 16157、HJ/T 55、HJ 194、HJ/T 373、HJ/T 

397、DB11/ 1195等技术规范，以及相关监测方法标准、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采样部分

的相关规定。 

5.1.1.2 监测点位布设、采样位置、采样频次、采样体积、采样时间应符合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

规范的要求，保证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5.1.1.3 采样前应对气象条件、环境条件、工况条件是否满足要求进行确认。 

5.1.1.4 仪器设备相关配件应齐全，测试前后应对采样系统进行气密性检查，使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

态，并满足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现场监测前后，应按照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

以及仪器设备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现场校准，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5.1.1.5 现场监测人员应当记录与监测结果直接相关的气象条件、环境条件、生产设施运行工况、生

产与净化设备信息及其他参数。颗粒物、烟尘、粉尘、烟气等采样记录须附仪器打印记录并签字。 

5.1.1.6 现场监测及其质量控制应按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进

行。 

5.1.2 水和废水监测 

5.1.2.1 水和废水监测采样应严格执行 GB/T 14581、HJ/T 52、HJ/T 91、HJ/T 92、HJ/T 164、HJ/T 165、

HJ/T 373、HJ 493、HJ 494、HJ 495、DB11/ 1195等技术规范，以及相关监测方法标准、环境质量标

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采样部分的相关规定。 

5.1.2.2 监测点位布设、采样周期、采样频次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及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要求进行；

废水样品采集应根据废水污染物类别（一类污染物、二类污染物）按照 GB 8978、DB11/ 307及相关行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设置监测点位，保证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5.1.2.3 采样设备、样品容器及材质、容器洗涤应满足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对监测项目的采

样要求，微生物采样的设备和容器应预先经灭菌处理；地表水、地下水的采样设备与样品容器应当与废

水的采样设备和样品容器分开使用和存放，避免样品玷污和交叉干扰。应对样品容器的清洁度进行抽检，

其空白值不能超过待测项目方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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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样品采集和保存应按照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并对采样情况和采样时的

样品状态进行描述。单独采样或现场添加保存剂的项目应在采样记录中描述。采样量应满足监测项目分

析要求。 

5.1.2.5 对可采集平行样的监测项目，每批次应采集现场平行样；每批水样应加采全程序空白样品，

与样品一起送实验室分析。 

5.1.2.6 样品运输应有专人负责，需冷藏的样品，应采取低温保存措施。样品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措施

保证样品性质稳定，防止震动和碰撞，避免玷污、损失和丢失。 

5.1.2.7 水和废水现场监测前应按照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仪器设备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现场校准，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5.1.2.8 现场监测人员应当记录与监测结果直接相关的气象条件、环境条件、企业运行工况等信息。 

5.1.2.9 现场监测及其质量控制应按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进

行。 

5.1.3 土壤监测 

5.1.3.1 土壤监测采样应严格执行 HJ 25.2、HJ/T 166、DB11/T 656、DB11/T 783、DB11/T 1278等技

术规范和相关监测方法标准的要求。 

5.1.3.2 布点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5.1.3.3 采样工具、设备和保存容器的选取应符合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所用材质不

能与待测样品发生反应，防止样品受到交叉污染、发生变质以及造成环境污染。 

5.1.3.4 采样方法及样品保存应符合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采样记录应详实。 

5.1.4 固体废物监测 

5.1.4.1 固体废物监测采样应严格执行 HJ/T 20和 HJ/T 298等技术规范和相关监测方法标准的要求。 

5.1.4.2 布点方法和采样频次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5.1.4.3 采样工具、设备和保存容器的选取应符合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所用材质不

能与待测样品发生反应，防止样品受到交叉污染、发生变质以及造成环境污染。 

5.1.4.4 采样方法及样品保存应符合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采样记录应详实。 

5.1.5 噪声监测 

5.1.5.1 噪声监测应符合 GB 3096、GB 9661、GB 12348、GB 12523、GB 12525、GB 22337、HJ 640、

HJ 706、HJ 707、HJ 793、TB/T 3050、DB11/T 838、DB11/T 1178等相关监测方法标准、技术规范、

声环境质量标准，以及相关噪声排放标准的要求。 

5.1.5.2 测量仪器可为积分平均声级计或噪声自动监测仪，其性能应不低于 GB/T 3785.1 对 2级声级

计的要求。测量 35dB 以下的噪声应使用 1级声级计，且测量范围应满足所测量噪声的需要。校准所用

声校准器应符合 GB/T 15173对 1级或 2级声校准器的要求。如需进行噪声频谱分析时，仪器性能应符

合 GB/T 3241中对滤波器的要求。 

5.1.5.3 每次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对声级计进行声学校准。测量需使用延伸电缆时，应将声级

计与延伸电缆一起进行校准。 

5.1.5.4 噪声监测条件包括气象条件、测点位置、测量时段以及工况条件等，应符合相关监测方法标

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在原始记录中记录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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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5 在进行噪声现场监测、背景噪声测量过程中，应根据被测声源噪声类型不同，按照相关监测

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必要时应根据声源工作时段、周期性等因素调整监测时长以满足噪声监

测代表性要求。  

5.1.5.6 不得不在特殊气象条件下测量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测量准确性，同时注明当时所采取的

措施及气象条件。 

5.1.5.7 噪声测量值修正应按照 HJ 706中有关要求执行。 

5.1.6 振动监测 

5.1.6.1 振动监测应符合 GB 10071、HJ 918、TB/T 3152、DB11/T 838、DB11/T 1178等相关监测方法

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5.1.6.2 用于测量振动的仪器，其性能必须符合 HJ 918有关条款的规定。 

5.1.6.3 测量时振源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5.1.6.4 测量应避免足以影响环境振动测量值的其他环境因素，如剧烈的温度梯度变化、强电磁场、

强风、地震或其他非振动污染源引起的干扰。 

5.2 实验室分析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5.2.1 环境监测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 HJ/T 91、HJ/T 92、HJ/T 164、HJ/T 165、HJ/T 

166、HJ/T 373等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开展监测以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5.2.2 环境监测机构应定期参加能力验证、实验室间比对、质控考核等外部质控活动。 

5.2.3 理化项目的实验分析应进行样品前处理监控、校准曲线、空白试验（全程序空白测试、实验室

空白测试等）、精密度控制（平行样测试等）、准确度控制（标准样品测试、质控样品分析、加标回收

实验等）等有针对性的质控措施。具体要求如下： 

a) 应采取有效手段对样品前处理过程进行监控。针对不同的目标化合物，必须采取适当的样品前
处理操作，将样品制备成适合测定的试液或试样，必要时应进行基体加标回收试验，确认加标

回收率达到相应的要求。处理过程中必须防止玷污和损失，以保证分析的准确度。 

b) 应根据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绘制校准曲线。用校准曲线来定量目标化合物，样
品的测定值不应超出曲线测定范围，否则应适当稀释后测定。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校准曲线

的截距、斜率和相关系数，应符合标准方法中规定的要求，一般情况下相关系数(r)不低于

0.999。 

c) 每批次样品应分析实验室空白和全程序空白（特殊项目除外），空白中检出目标化合物浓度的
允许范围应参照相关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执行。 

d) 应根据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精密度控制。采取平行样测定进行精密度控制
时，每批次样品应分析不少于 10%的平行样，样品数量少于 10个时，至少分析 1 份样品的平

行样。平行样允许偏差参照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有关要求执行。 

e) 应根据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准确度控制。可采用标准样品（质控样品）分
析，采用明码或密码样品的形式加入，并尽量选用与待测样品类别、浓度水平相近的标准样品

（质控样品）。标准样品（质控样品）的测试结果允许范围应符合监测质量控制指标和方法规

定的要求。如无合适的标准样品（质控样品）或需要进一步判断测定中有无干扰因素时，可以

用加标回收实验的方式进行准确度控制。加标回收率允许范围应符合监测质量控制指标和方法

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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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微生物项目监测时应定期对无菌室及超净台（或生物安全柜）进行空气细菌总数的质量监控。

培养基质量控制（空白试验、阳性对照、阴性对照）、样品接种操作、培养箱温度监控等均应符合相关

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6 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要求 

6.1 原始记录 

6.1.1 环境监测机构应对监测过程的技术活动及时记录，保证记录信息的原始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为监测过程提供客观证据。原始记录应包含足够充分的信息，能够再现监测全过程，并符合相关监测方

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 

6.1.2 原始记录应包括受控的记录格式编号、页码标识、监测机构名称、监测任务编号、任务类别、

样品类别、样品唯一性标识、监测项目名称、监测人员标识、校（审）核人员标识等基本信息。除以上

基本信息外，还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 

a) 根据监测项目需要，采样及现场监测信息应包括受测单位信息、采样方法及依据、采样仪器名
称及编号、采样日期、采样时间、采样点位、采样点位示意图、样品感官描述（颜色、气味等）、

样品数量、采样体积、样品容器或样品载体及材质、样品保存和运输条件（低温、冷冻或常温）、

生产工况、现场环境有关参数（如：气象、水文、污染源等）、处理设施信息、现场监测信息

（项目名称、监测仪器、监测方法）、采样监测期间的异常情况等。 

b) 样品流转信息应包括采样日期、样品交接日期、样品包装状况、样品数量、样品性状描述、样
品保存条件（低温、冷冻或常温）等信息，并有送样人、样品管理员、接样人的签字标识。 

c) 分析测试信息应包括监测方法名称及依据、仪器设备名称及编号、测试日期、环境条件、样品
描述、样品前处理信息、仪器条件、仪器校准信息、校准曲线、标准溶液信息、样品分析和质

控分析原始和过程数据、原始谱图、计算公式、计量单位等内容。 

6.1.3 监测数据和计算结果应在产生时予以记录，不允许补记、追记、重抄。原始记录应清晰明了，

不得随意涂改，必须修改时应采用杠改方法，并将改正后的数据填写在杠改处，对记录的所有改动应有

改动人的签名或等效标识。对电子记录的更改应保留修改痕迹。 

6.2 监测报告 

6.2.1 环境监测机构应制定监测报告管理程序，明确监测报告的编制、审核、发放、存档等工作要求。

监测数据应与原始记录保持一致，并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6.2.2 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必须对各类原始记录、任务书、相关资料与监测报告的一致性、合理

性进行审核。 

6.2.3 监测报告一般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 

a)  标题； 

b) 标注资质认定标志，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或者环境监测机构公章； 

c) 环境监测机构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与环境监测机构地址不同的监测地点； 

d) 监测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如系列号）和每一页上的标识，以及表明监测报告结束的清晰标识； 
e)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适用时）； 

f) 任务类别、样品类别和监测项目名称； 

g) 所用标准或方法的名称及依据； 

h) 监测所使用的主要仪器设备名称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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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监测样品的状态描述和标识； 

j) 样品的采样日期、接收日期和监测日期； 

k) 对监测结果的有效性或应用有影响时，提供环境监测机构或其他机构所用的采样计划和程序的
说明； 

l) 监测结果及其计量单位； 

m) 监测报告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授权签字人）的签字或等效标识；  

n) 环境监测机构应提出未经环境监测机构书面批准，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监测报告的声明； 
o) 环境监测机构接受委托送检的，监测数据和结果仅对来样负责的有关声明； 

p) 对含采样/现场监测的监测报告，还应包括采样及现场监测的相关信息。 

6.2.4 监测报告内容除包括上述信息外，还应满足合同要求。若有分包项目应对分包项目、分包机构

名称及其资质认定许可编号等信息予以标注。对未检出项目应给出检出限信息。 

6.3 保存期限 

环境监测机构应对监测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归档留存，保存期限应符合相关要求，保证其具有可追

溯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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